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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易清除、處理
二、含長期不易腐化成分
三、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



一、不易清除、處理
二、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
三、含有害物質之成分
四、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

6

發光二極體(LED)
之照明光源，106
年1月1日 起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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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隊

回收點

社區學校

回收商 回收處理場

再生原料

廢棄物處理

一般民眾

責任業者 由責任業者繳付回收清除處理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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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公告列管項目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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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責任業者申報內容－

容器商品：泛指瓶罐類產品，並裝填責任物，
如：飲料 、食品罐頭、沐浴乳等皆屬此類。
容器(空瓶)：無裝填內容物。

範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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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製造或進口的物品之容器必須要符合三大條件之後，
才會被列管為應回收廢棄物，須依法來辦 理登記、
申報繳費作業。

－免列管規定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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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涉及應繳金額之登記類別，如：不需繳費容器、
代工業者，不適用年繳金額100元以下免列管的規定。

應申報營業量或進口量，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責
任業者，其年度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為新臺幣
100元以下者，免列管為責任業者。

－免列管規定－

100元

0
101元以上
列管範圍

100元(含)以下
非列管範圍

∞

經常介於100元上下者 仍建議
維持列管
避免重覆辦理登記、廢登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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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－

００集團００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授權

ＸＸ便利商店委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製造

範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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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物品上未標示商標者，以製造廠商為繳費責任
製造業者；標示之製造廠商二個以上者，以委
託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。

－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－

範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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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國內製造業者繳費認定順序－

（三）物品上未標示商標及製造廠商者，以製造者為
繳費責任製造業者。

範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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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六
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敘明有關「責任物」、「營業量」及「進口量」
之專用名詞定義。

第 3 條明定責任業者應向環保署辦理登記之期限為「首
次製造或輸入責任物之日起二個月內」。

違反管理辦法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1條第2項處罰，
可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鍰本辦法共1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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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敘明首次登記及變更登記之申請文件應備內容。

法規修正提醒
109年7月1日起，首次登記免檢附
1.公司、商業相關登記文件
2.工廠登記文件



21

第 6 條明定每單月30日應完成營業(進口)量申報及繳費。

第 5 條敘明廢止登記如何申請，及申請文件應備內容。

法規修正提醒
109年7月1日起，廢止登記免檢附
1.公司、商業相關登記文件
2.最近一期繳費證明

第 16 條責任業者申報資料及繳費憑證應至少保存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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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條為簡化小量責任業
者徵程序，提升行
政，責任業者符合
查定課費條件時，
由中央並主動通知，
責任業者得依查定
營業量或口量申報。

第 8 條敘明營業量或進口量查定後，若年度變動超過新
台幣五萬元以上，應依第六條或第九條規定自行
申備及繳費。經查核有補漏者，需補繳短漏金額。

小量

查核 按期

連續四年每年應繳
納未達十萬元者

四年內經主管
機關查核或免
辦商業登記者

按期申報營業量
(進口量)及繳納回
收清除處理費

三項條件皆符合，免申請，
僅需確認是否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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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定量之核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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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定量之核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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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通知 查定量確認 隨時繳費

資格與核算查定量 按下【確認同意查定
課費】即採用

繳費截止(1/30)前，
隨時可以繳費

一鍵匯入
簡化申報流程

查定課費申報繳費流程

110年判定結果為「符合」者，請於8月25日至9月30日
點選「查定課費資訊」進行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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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及注意事項

• 109年7月~110年12月，適用查定課費之業者，營業量或進口量以95折核定。

• [營業(進口)量]X0.95=核定查定量
95折

•核定適用查定量之業者，年度應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為新臺幣100元以下(包
含95折計算後)者，免徵回收清除處理費。百元免徵

•主管機關通知查定量後，需於當期申報繳費截止日內確認是否採用。

• [採用者當期無須申報]
確定期限

•未採用查定量申報之業者，需依原規定逐期申報或年度申報。未採用

•連續2年未採用主管機關核定之查定量，其後3年將不再提供查定量。
連續2年
未採用

需同意查定課費才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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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定課費業者之檢核

• 責任業者採用查定課費後，其
營業狀況變動，致與查定營業
量或進口量有重大差異，或經
主管機關查核，年度差異超過
新臺幣5萬元以上者，應依第6
條或第9條規定自行申報、繳費。

• 中央主管機關其後3年不提供查
定之營業量或進口量。

• 採用查定營業量或進口量之責
任業者，經主管機關查核有短
漏者，應令其補繳短漏金額。

查定課費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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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量責任業者查定課費專區

營業量申報網站已設置「小量責任業者查定課費專區」，
已整合查定課費相關宣導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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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條明定前六期應繳納費用累積未達10萬元者，得以
網路傳輸方式，可向環保署申請改採年度申報。

年度申報只要登記滿一年且申報滿六期後，就隨時
都可以提出申請，取得申請通過之公文後，申報頻
率由原先一年六次，改為每年1月30日申報前一年
度尚未申報之營業量。

第 10 條營業量或進口量之申報，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，
不需再用紙本申報，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以
書面申報者，不再此限。

法規修正提醒
109年7月1日起，年度申報申請無須檢具申報表及
繳款證明，並增列網路申請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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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條明定責任物不在國內廢棄，或使用後不產生廢棄
物者，可在環保署認定後，扣抵其責任物之營業
量或進口量。 小量責任業者不適用此條款!!



第 12 條敘明若責任業者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
之事由，致重大財產損失，或精主管機關查核，
應補繳金額超過10萬元以上者，可申請分期繳納
回收費用，惟需以按日複利方式加計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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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10

法規修正提醒109年7月1日起，分期繳納應補繳金額
由30萬元以上，調整為10萬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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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條明定平板容器、非平板類免洗餐具、生質塑膠原
料及生質塑膠平板容器板材之扣抵原則。

小量責任業者不適用此條款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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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條責任業者若有溢繳之回收清除處理費，可向環保
署申請退費，但退費總金額已繳納之總金額為限。

第 15 條主管機關查核責任業者營業量或進口量時，若發
現帳載資料不實或不完整，可依相關方法計算並以
計算應繳金額高者，核算責任業者之應申報量，從
而要求補繳納短漏之回收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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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條明定違反本辦法之相關罰則。

第 18 條明定本辦法實施日期：109年7月1日。

違規事項 罰則
未依規定辦理登記、
變更登記及申報營業量

處6萬~30萬罰鍰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
按日連續處罰。

未依規定繳費或
申報不實

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移送強制執行，並處
應繳納費用一倍至兩倍之罰鍰；提供不實申報者，除
追繳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外，並處應繳納費用一
倍至三倍之罰鍰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移送強制執行。

仍須依規定申報
、繳費

1.營業量及進口量為零
2.已申請廢止登記
3.因營業狀態變動，不適用

且取消查定課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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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前原【表一】公告內容 修正後【表一】公告內容

電
子
電
器

四、冷、暖氣:標示額定總冷氣
能力千仟 (k cal/h) 或九千
三百瓦 (W) 以下之窗型 、
箱型 、分離式或移動式冷、
暖氣機。但不水冷式冷氣機
及機動車輛、船舶或航空器
上用之冷、暖氣機。

五、電風扇:桌扇、立扇、壁扇、
窗扇、吊扇、大廈扇、循環
扇、通風扇及其他具送風或
排風功能，且裝有任一輸出
消耗功率一二五瓦(W)以下
交流電動馬達者。

四、冷、暖氣: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
千仟 (k cal/h) 或九千三百瓦
(W) 以下之窗型 、箱型 、分離
式或移動式冷、暖氣機。但不水
冷式冷氣機及機動車輛、船舶或
航空器上用之冷、暖氣機。

五、電風扇:桌扇、立扇、壁扇、窗
扇、吊扇、大廈扇、循環扇、通
風扇及其他具送風或排風功能，
且裝有任一輸出最大消耗功率十
瓦(W) 以上一二五瓦(W)以下之
電動機者。

 為有效解決責任物認定疑義，故檢討本公告事項第一項表一有關電子電
器中冷暖氣機及電風扇，與資訊物品中可攜式電腦與個人電腦之定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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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前原【表一】公告內容 修正後【表一】公告內容

資
訊
用
品

九、第二點至前點個人電腦，指
用於一般消費者之電腦，不
包括具特殊規格，滿足特殊
作業環境需求者（如捷運讀
卡機、自動售票機、自動提
款機、高速公路跑馬燈、電
腦電話整合系統、國防、導
航、銷售時點信息管理系統
（Point of Sales,POS）及
其他特殊規格者）。

九、 第二點至前點個人電腦，指用
於一般消費者之電腦（包括桌上
型電腦(Desktop Computer）、
整合式桌上型電腦(Intergrated
Computer)、精簡客戶端(Thin
Client)與螢幕對角線尺寸十七
點四吋以上之可攜式 All-In-
One電腦)，不包括具特殊規格
滿足特殊作業環境需求者（如捷
運讀卡機、自動售票機、自動提
款機、高速公路跑馬燈、電腦電
話整合系統、國防、導航、銷售
時點信息管理系統（Point of
Sales, POS)



37



－回收相關標誌標示時間點－

責任業者類別 應標示之責任物 應標示之時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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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/3/1110/4/1 110/5/1 110/6/1 110/7/1

110/5/31

110/6/1



－回收相關標誌顏色與大小規定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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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容器回收相關標誌標示位置規定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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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期間 108年7月起

容器材質 材質細碼 費率

鐵容器
C101 1.64元/公斤

C10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3.28元/公斤

鋁容器
C201 1.00元/公斤

C20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2.00元/公斤

氣密或液密包裝紙容器
C601 3.32元/公斤

C60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6.64元/公斤

其他紙容器(包括紙製平
板容器)

C602 5.40元/公斤

C605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0.80/公斤

植物纖維容器(包括植物
纖維非平板類免洗餐具)

C603 3.32元/公斤

C606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0.80元/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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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期間 108年7月起

容器材質 材質細碼 費率

玻璃容器
C401 2元/公斤

C403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4元/公斤

鋁箔包
C700 6.42元/公斤

C701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2.84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PET)A類(使用收縮標
籤膜且採易撕線設計，或使用非自黏

性還貼標籤)

C305 PET A類:8.50元/公斤

C306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7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PET)B類(非PET A
類)

C307 PET B類:9.35元/公斤

C308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8.70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PS發泡)
C510 69.83元/公斤

C511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39.66元/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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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期間 108年7月起

容器材質 材質細碼 費率

塑膠容器(PS未發泡)
C521 11.64元/公斤

C523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23.28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PVC)
C531 87元/公斤

C533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74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PP/PE)
C541 7元/公斤

C54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4元/公斤

塑膠容器(其他塑膠)
C591 8.40元/公斤

C59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6.80元/公斤

生質塑膠(原料) P801 5.96元/公斤

生質塑膠(板材) P802 5.96元/公斤

生質塑膠(容器)
P803 5.96元/公斤

P804 附件使用PVC材質者為11.92元/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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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容器優惠費率（易撕線）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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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容器附件計算方式－

營業量
或

進口量

45

2元/KG 810元
(四捨五入)



－PVC容器附件計算方式－

營業量
或

進口量

46

2
元/KG

1,620元
(四捨五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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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本額填寫單位
目前為『元』，
而非舊版「仟元」

最新版
有勾選觸

最新版本有『受
託代工廠』欄位



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
基金管理委員會 50



王
小

明

王
小
明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勾選營運型態
及責任物類別

勾選
應檢附文件

109年7月1日起無須檢
附公司、工廠登記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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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
基金管理委員會 52



王
小

明

王
小
明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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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



電腦設備

行動裝置

線上繳費

套印繳款單

條碼繳費

美廉社

農漁會
信用部

繳款金額限2萬元以下
(不需負擔手續費)

全國繳費網繳費

限使用公司帳戶，
繳款限額依各銀行規定

(不需負擔手續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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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系統介紹-

系統教學區
各類申報表填表操作說明

相關資訊區
提供資料下載、
查詢及相關連
結等功能

功能選單區
責任業者申報、
繳款、通知等功
能區

關鍵字搜尋
以關鍵字搜尋歷年
問答集於最新消息

登入區
登入後可使
用功能選單
區各項功能

最新消息區
提供最新法令及
環保新知

58

查定課費之友
小量責任業者查
定課費Line帳號

https://recycle1.epa.gov.tw/sys/business/
https://recycle1.epa.gov.tw/sys/busin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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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系統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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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系統登入-

使用者帳號登入
帳號為申報業者之統一編號，新登業者密碼
為環保署所寄發之密碼，若後續密碼有更改，
則以新密碼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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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系統登入-

登入成功
會顯示登入成功的訊息，並且顯示正確的公
司名稱與公司統一編號，此時即可進入營業
量申報功能。

62



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前置作業-

按下營業量申報之後，可看到責任業者、統
一編號都已固定為登入時使用之業者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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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前置作業-

一、申報表類別
在申報表類別中按下下拉式選單，選擇申報表單。
二、申報期別
選取申報期別，依規定每逢單月應申報前兩個月
資料，環保署核可使用年度申報的業者，必須選
「全年」。

一
二

*申報表類別與期別皆需選擇正確以免造成申報錯誤64



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系統介紹-

三、申報日期
自動顯示為申報
當日日期。

四、匯入歷史資料
此功能可以將指定之前期表單資料匯入至本期中，
若需要使用，請先勾選並選擇欲匯入之期別。

*若不確定此功能是否能有效使用於表單，建議不宜貿然使用，
以免期別誤植造成申報錯誤。 65



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-營業量申報前置作業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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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容器商品製造/輸入業者營業(進口)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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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容器商品製造/輸入業者營業(進口)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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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容器商品製造/輸入業者營業(進口)量申報表

69



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容器商品製造/輸入業者營業(進口)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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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二、容器商品製造/輸入業者營業(進口)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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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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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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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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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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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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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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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二、應回收容器商品受託製造業者營業量申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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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出口量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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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一、出口扣抵彙總表(直接出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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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一、出口扣抵彙總表(直接出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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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表十一、出口扣抵彙總表(直接出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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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申報表單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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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申報表單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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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申報系統教學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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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申報系統測試區

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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